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80號

114年9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永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吳俊德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侯友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何苡寧 

上列當事人間消防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

27日台內法字第Z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

罰鍰處分（本件罰鍰金額10萬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

第2項第2款之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之簡易訴訟程

序。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受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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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耕莘醫院(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下稱耕莘醫

院)委託，辦理耕莘醫院l12年上半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

業，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及同年5月間，派員至耕莘醫院進

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後，於l12年5月29日以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書(下稱系爭申報書)向被告申報備查。嗣被告所

屬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安檢小組(下稱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

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發現耕莘

醫院A棟地下1樓（下稱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下稱自

動撒水設備)經打開末端查驗閥，自動撒水設備幫浦組件故

障未能確實啟動，與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

「啟動性能」檢查欄位記載為合格之內容不符，認原告有未

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之違章，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及同

法第9條第4項等規定，開立112年6月27日0000000000號違反

消防法案件舉發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被

告以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故認原告有

違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管理辦法（下稱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所定執行

業務規範，屬嚴重違規行為，且原告曾於1l1年間違反同一

法律規定，經被告以ll1年l1月14日新北府消預字第

ll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前處分）栽處罰鍰在案，本次屬

第2次違規，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

1l條第4款、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

處理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及表六「違反

消防法第九條第三項(現為第四項)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

業機構管理辦法裁處基準表」(下稱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

以112年7月13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12l355939號裁處書(下稱

原處分)處原告l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所自動

撒水設備並未故障，因而系爭申報書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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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及「放水

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並無記載不

實之情事。況且，被告遲至同年6月27日才複查，在檢修後

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變化並非原告所能

掌握，且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於原告檢修後是否被他人關閉，

亦非原告應負之注意義務。原告既已盡法定檢修義務，主客

觀上均無故意過失，自不應予以裁罰，被告應對原告具有故

意過失負擔舉證責任：

　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所謂「據實填寫檢修報

書」，應指消防設備師有無將「當下的真實狀況填載於檢修

報告書，而原告於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

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無故障之情事，因此系爭申報書

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

「啟動性能」及「放水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

「合格」，並非不實記載。

　⒉系爭場所為組織龐大且健全之醫療機構，耕莘醫院之「工務

室」備有專業機電人員，負責環境設備之修繕與發包等業

務，且工務室修繕該機構設備時會留有維修紀錄，倘若系爭

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有所故障，則系爭場所勢必於被告複查

後，支出經費進行維修工程。惟查系爭場所自l12年4月至6

月間，並無任何自動撒水設備的修繕紀錄，且耕莘醫院更以

11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72號函復鈞院，有關系爭

場所自動灑水器設備，查無自l12年4月29日迄今之維修紀錄

工維修經費支出等語。是以，從耕莘醫院前揭修繕紀錄及函

文，足證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確實於112年4月29日至

l13年8月19日間並無任何故障，否則該醫院不可能沒有任何

維修紀錄，益徵原告並無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之情事。

　⒊被告所屬安檢小組複查系爭場所後隔天早上，耕莘醫院工務

室人員至系爭場所檢查後發現，該處自動撒水設備閘閥因不

明原因被關閉，重啟開關後即恢復正常，故無任何故障情

事。洛姓員工斯時傳給陳經理兩支影片，係同時分別錄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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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末端查驗閥，以及壓力表運作之影片。從末端查驗閥影片

可見，當耕莘醫院人員將閘閥開關重啟後，末端查驗管放水

之水流很大，代表加壓馬達有啟動，即足以證明自動撒水設

備並未故障，益徵原告並未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

　⒋縱認安檢小組複查當下「自動撒水設備開關被關閉」即屬

「故障」，惟被告遲至l12年6月27日才至系爭場所複查，除

了時間相距過久因而現狀可能已與檢修當下不同以外；在檢

修後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非原告所能掌

握。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是否被他人關閉、關閉後是否重啟，

客觀上顯非原告所需踐行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亦無從認

識、控制系爭場所其他人員之行為。申言之，消防法第9條

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消防安全設備經常維持堪用狀況、建

立完善消防安全維護制度」，即代表消防安全設備隨時可能

會有新狀況發生、亦有異常或故障之可能性，因而規定消防

安全設備需要定期檢修；對此，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雖負擔檢修申報之責，但並不負擔、亦不可能負擔「保證檢

修完成後，未來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再發生異常或故

障」之義務，被告之要求顯係強人所難。從而，鑒於原告已

盡其法定檢修義務，且檢修時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未

故障、原告亦未有不實登載申報書之情，則原告自無任何故

意過失可言。按行政罰法之立法理由，應由被告負擔證明原

告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然而，被告僅以其於l12年6月27

日派員複查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時，認有與系爭申報書

內容記載不符之情事而予以裁罰，顯係僅以原告之受僱人有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推論該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

失，依據最高行政法院上開見解，被告自未盡其舉證責任以

證明原告具有故意過失，故原處分自非適法，爰應予以撤

銷。

　⒌原告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資格業依消防機構管理辦

法第4條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申請，經依各項規範審查合格

後始發給證照，而原告就所屬之消防設備師亦嚴格審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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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具備該等資格，對於該等人員執行職務訂有相當之規

範，與一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之監督管理措施均相

同，故原告對於聘僱人員之選任顯已盡注意義務。本件原告

係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指派消防設備師

王經倫（下稱王員）於112年4、5月間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作業，並經王員回報檢修狀況，原告既已對其

聘僱之王員善盡選任監督義務，自得信賴王員所回報之內

容，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原告僅應負指

派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之責，並無原告應以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專業機構之地位親自執行職務之規定，苟原告於指派所聘

僱之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後，尚須由原告自己再度親臨現場

為檢修工作以確保渠等回報是否屬實，則原告究應再指派何

位自然人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工作?又何須再由被告進行

複查?如此解釋顯然將使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過程疊床架屋，

要與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規定文義有所齟齬。從

而，原告既已對所指派之聘僱人員執行職務善盡注意義務，

即無故意過失可言，自不得對原告予以裁罰。

　㈡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具有程序瑕疵，

故原處分應予撤銷。行政機關對人民裁處罰鍰時，原則上應

盡量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即行政機關於作

成行政行為時，應遵循上述有關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依公

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為之，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維認

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正確性。被告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

規定以書面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亦未曾舉行聽證，即無從審

酌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於原告檢修當下、被告複查當下

是否有故障之情?若無故障，則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於

檢修申報書之記載是否仍屬不實?系爭場所之撒水設備閘閥

被關閉，是否非因原告之故意過失所致?被告消防局所屬安

檢小組人員，於原告檢修申報後約一個月才至系爭場所複

查，時間是否相隔過久、是否與有過失?上開疑問，均有待

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以及系爭場所之相關機電設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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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釐清，是原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尚非客觀明白足以確

認，被告不合於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及行政罰法第

42條但書第6款之例外規定而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

會，卻仍立即開立原處分，嚴重侵害原告之程序上利益，則

原處分顯屬違法，其具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㈢自體系解釋、歷史解釋之角度而言，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

執行業務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

告」，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

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有違法律保留

原則，是原處分依據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予以裁罰，自非適

法：

　⒈「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之罰則，早在84年7月消防法全文

修正時即有獨立之條文予以規範，並維持於該法第38條第3

項迄今；而「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母法及違反之罰則，

則均係於l05年12月修法時才增訂於該法第9條第3項及第38

條第4項。則從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而言，「執行業務之規

範」既係嗣後增訂於消防法，其授權之範圍自不應包含早就

規定於同法之「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更甚者，從體系解

釋之角度考察現行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誠如內政

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前揭另案附帶決議所述，該條規定之執行

業務規範除第4款外，均屬規範檢修機構不得有違反法令行

為、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秘密等行政監督事項，而

與第4款之性質有所杆格。

　⒉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執行業務之規範……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之規定考其立法目的僅係為提供原屬職權命令之系

爭機構管理辦法之授權依據，自無授權主管機關將「消防設

備師(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列入該條項所規定「執行業

務規範」範圍內之意旨。是以，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

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

告」，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

4款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違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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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㈣縱認原告具有過失，本件被告未指明裁量理由、未考量故意

及過失之應受責難程度不同，即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

處分裁罰原告最高額度之10萬元一顯有裁量怠惰、違反比例

原則即裁量濫用之情形，是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⒈經查，被告係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認定原告未據實填

寫檢修報告書，屬「嚴重違規」事由，且第2次違規罰鍰額

度為l0萬元以下、下限3萬元。然被告曾於l11年11月14日以

前處分，同樣以本件原告違反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且為第

一次嚴重違規為由，在未審酌本件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之情況下，逕自裁處最高基準之7萬元罰鍰，實有裁量怠

惰及濫用之違法。詎料被告竟未具體說明審酌應處法定最高

額度理由之情況下，於本件再度裁處最高額度即10萬元罰

鍰，顯係故意不行使法規授予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

法。

　⒉細觀系爭申報書之「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記載應改善

事項多達數十項，其中有記載系爭場所諸多設備應改善、亦

有記載E棟自動撒水設備具應改善之情事，則若謂原告明知

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有原處分所述之故障，顯無故意不於

申報書將此列為改善事項之理。蓋原告若明知有系爭缺失，

卻故意不申報，其何須詳列上開多達數十項缺失並提出改善

計畫書，更何況原告並無故意登載不實之動機，前揭理由亦

為鈞院高等庭另案判決所採。續以，揆諸被告已於答辯狀主

張原告僅具過失，故而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應受責難

之程度應較故意為低，揆諸本件兩造有關前處分之另案判

決，可見被告不得逕依系爭裁處基準表處以最高額之罰鍰，

然被告卻仍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之第二次嚴重違規最高額度

10萬元裁罰原告，並未衡酌故意過失之因素，自有裁量怠惰

之違法。

　⒊又原告於112年4、5月間檢修當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備並無故障，自無申報書登載不實情事，前揭撒水設備之閘

閥嗣後雖因不明原因被他人關閉，然重啟後亦正常運作，實

無故障之情；且原告業已善盡法定檢修申報義務、亦對所屬

消防設備師之選任監督管理之責，並無違反注意義務，自無

故意過失可言。惟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既無故意之情

事，其應受責難之程度自應較故意為低，然被告竟未依行政

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課

予侵害較小之限期改善措施，而僅選擇裁處罰鍰，更逕以最

高基準之10萬元為裁罰數額，實有不合於最小侵害手段之要

求等語。

　㈤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l12年5月29日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之系爭申報書

有不實之情事，可謂具有故意：

　⒈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

構，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敦促消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系爭

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

書表不實之情事；倘消防設備人員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執行

檢修時，雖依消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下稱申報辦法)第3條規定

所定之檢修方式，及申報辦法第4條第1項所定之檢修基準執

行檢查，故意規避登載檢查缺失，難謂系爭申報書係經由消

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亦難謂原告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

之系爭申報書係出自如實檢修及登載，被告違反消防法之行

為核屬具有故意。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之非法人團體等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實際行為之職

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

意、過失。消防設備人員乃原告僱傭共同執行系爭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業務，其未針對自動撒水設備執行綜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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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已違反申報辦法及檢修基準之規定，是關於本件原告違反

消防法行為之主觀上具有故意，被告依上開規定自得以消防

設備人員之故意、推定原告具有故意。

　㈡系爭舉發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告知原告，並給予原告陳述意

見之機會，系爭處分是謂合法且適當，不具程序取疵。原告

陳稱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意見陳述機會，具有程序瑕

疵，故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查被告對原告開立之系爭舉發

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其中於系爭舉發通知單正面之「違反

事實及法令欄位」印有「接到本單得依背面注意事項第3點

及第4點提起行政救濟」，而系爭舉發通知單背面注意事頂

第3點則印有「接到本單起l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

出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l05條第3項

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教示條款臚列於系

爭舉發通知單，係明確告知並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

告所述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本件違規事實並未以消防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予以舉發，而

以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予以舉發，係就原告違反消防法第9

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中，有關業務執

行之規範予以舉發及裁處，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按檢修

專業機構係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

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

其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應遵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所

定業務執行規範。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

業機構，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遵守業務執行規

範，敦促專技人員如實檢修申報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

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不實之情事，是就

原告以登載不實之系爭申報書報請被告審核之情事，已違反

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機構管理辦法之規定，是以，

被告認定前揭違規事實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構成消

防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依法予以舉發及裁處，

於法有據，並無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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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消防法第9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ll條之規

定及立法精神訂知，原告既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

專業機構，茲就系爭場所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一事，依法本

負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之義務；再按，消防法令之訂立與執

行之目的主要係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

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具重大之公益性；另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申報之目的係為預防火災，確保火災發生時消防

安全設備即時動作，避免可能發生之危險，原告違反防止不

實檢修之義務，被告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再查，

系爭裁處基準表係明定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機構管理

辦法之裁處基準，被告就原告第1次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

規定之嚴重違規行為，前於ll1年l1月14日以前處分處罰鍰7

萬元整。本件係原告第2次違反消防法行為，被告認客觀上

屬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主觀上具有故意，並參酌系爭裁處

基準表針對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而處最高額罰鍰，屬適法之

行政裁量，無裁量怠惰，亦未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消防法：

　⑴第7條第1項：「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

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置、

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⑵第9條第1項、第4項規定：「（第1項）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各

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依下列規定，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

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

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第4項）第一項第一款

所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其申請許可之資格、程

序、應備文件、審核方式、許可證書核（換）發、有效期

間、變更、廢止、延展、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

（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與保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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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各類書表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⑶第38條第4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專業機構違反第九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業務之規

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

之備置、保存年限、各類書表陳報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

許可。」

　⒉消防機構管理辦法：

　⑴第2條：「本辦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以下簡

稱檢修機構），指依本辦法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

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

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之專業機構。」

　⑵第11條第4款：「檢修機構應依下列規定執行業務：……

四、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親自執行職務，並據實填寫

檢修報告書。」

　⒊行為時（109年8月21日發布）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

檢修基準第四章自動撒水設備規定（下稱系爭設備規定）：

「……二、綜合檢查：(一)密閉式撒水設備：1、檢查方

法：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然後於最遠支管未端，打開

查驗閥，確認系統性能是否正常。並由下列步驟確認放水壓

力：⑴應設有與撒水頭同等放水性能之限流孔。……⑵打開

末端查驗閥，啟動加壓送水裝置後，確認壓力表之指示值。

⑶對加壓送水裝置最近及最遠的未端查驗閥進行放水試驗。

2、判定方法：⑴幫浦方式：A.啟動性能：(A)加壓送水裝置

應能確實啟動。(B)表示、警報等正常。(C)電動機之運轉電

流值應在容許範圍內。(D)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及異

常發熱及振動。B.放水壓力：未端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l

㎏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⑵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方式：

A.表示、警報等：表示、警報等應正常。B.放水壓力：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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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1㎏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

……」

　⒋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限期改善、舉發及裁處時

應依違又事實及法規認定之，並注意下列程序之合法、完

整：……(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

案件，應予以舉發(格式如附件四、五)，必要時得通知陳述

意見(格式如附件六)。裁處時依違規情形，把握適當、公

平、效果三原則，依表一至表十二之裁處基準表，慎選量

罰。但於案情特殊或違法情節重大時，得依個案為公平適當

之裁處，不在此限。」表六即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嚴重

違規：……(七)依規定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等報告書表

有不實情事。……第二次處十萬元於以下。……」。又系爭

裁處基準表既屬內政部就辦理消防法第37條第1項、第38條

至第40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規定之案件，為協助下級機

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

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

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

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

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

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亦與比例原則無違，

被告予以適用，於法並無不合。　　

　㈡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

安檢小組舉發不實檢修佐證相片資料(下稱佐證照片，原處

分卷第1頁)、系爭申報書(原處分卷第2-25頁)、舉發通知單

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卷第26-27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

分卷第28-29頁)、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1-39頁)等在卷可

稽，堪信為真實。

　㈢查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複查時，經打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末端查驗閥，自

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等情，有佐證照片及舉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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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在卷可佐，惟原告向被告出具之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

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原處分卷

第16頁)，亦有系爭申報書在卷可稽，足認系爭申報書有關

自動灑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

內容，確與安檢小組複查時，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

動之情不符，顯見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

書，原告自有違反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之違

章，被告審酌原告為第2次嚴重違規，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以

原處分裁處10萬元罰鍰，自屬於法有據。

　㈣次查原告自稱指派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人員

係經消防設備士考試及格並依法領有消防設備士證書，足認

該檢查人員應具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能力，理應知悉應

依系爭設備規定之方式檢查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判

定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是否合乎系爭設備規定

之功能，最後將判定之結果詳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然系

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經被告所屬人員前往複查檢測，既有

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之情，系爭申報書竟仍為自

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啟動性能」合格之記載，實難認原告

所雇用之人員有依系爭設備規定實施各項檢查並將檢查之結

果據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是認原告僱傭之檢查人員就系

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縱非故意，亦堪認有過失。又系

爭場所自動撒水器設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均

無維修紀錄及維修經費支出；另耕莘醫院人員於112年6月28

日查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發現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

啟，經開啟出水主閥後測試自動撒水系統恢復正常運轉，並

無故障；依據目前醫院所查詢之資訊無法確知l12年6月28日

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啟之原因，推知前一日時出水主閥應未

開啟，然依目前資料無法確認何時開始未開啟，出水主閥之

機房平時有上鎖，出水主閥之開啟與關閉並無規範須做成書

面記錄等情，有耕莘醫院113年 8月19日耕醫工字第

1130005572號函(本院卷第97頁)、114年4月21日耕醫工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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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001380號函(本院卷第209-210頁)及114年6月17日耕醫

工字第1140003384號函(本院卷第235-236頁)在卷可參，是

依上開耕莘醫院函文意旨，雖可推認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

日至耕莘醫院進行複查時，疑有因出水主閥未開啟而影響自

動撒水設備未能正常運轉之情，然衡以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

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期間，均無維修之記錄，

且出水主閥之機房平時均有上鎖，可見出水主閥自l12年4月

29日起至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複查日之期間應無變更而

為關閉之狀態，是若如原告所稱出水主閥有因關閉而影響自

動撒水設備正常運轉之情事，原告檢查人員於112年4月24、

25、26日及同年5月8日至系爭場所進行檢查期間（訴願卷第

63頁），出水主閥即可能已處於關閉之狀態，原告檢查人員

自可檢出自動撒水系統未能正常運轉之情形，然原告檢查人

員於上開檢查期間卻未檢出自動撒水設備無法正常運轉，並

逕在系爭申報書為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檢查欄位合格之記

載，就系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自難認無過失，況自動撒

水設備出水主閥究係何時關閉，何時開啟，並無具體紀錄可

佐，是最終仍難以耕莘醫院前開函覆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

據。再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

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

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

織之故意、過失。」原告為專業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公司，

對雇用之檢查人員自應負監督管理之責，原告未能提出其已

盡監督管理義務，而可卸免推定過失責任之事證，自應依行

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就所雇用檢查人員之過失，負推定過

失之責，原告前揭主張，應無可取。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於

法未合云云。惟查舉發通知單背後所載注意事項第3點已有

「接到本單起1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見陳述

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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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卷第119-120頁），是原告

於接獲舉發通知單後，在被告為原處分前，當可提出意見陳

述書為表達無誤；另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項之規

定，核與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

機構執行業務之規範及各類書表之陳報辦法之內容均無牴

觸，亦未與消防法第38條第3項及同法第9條第2項係針對不

實檢修之授權規定辦法衝突，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再被告

審認原告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之不實情事，係

就消防設備重要之自動撒水設備啟動性能為不實記載，違章

情節堪稱重大而屬嚴重違規，並參諸原告此次為第2次嚴重

違規，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

10萬元，未違反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裁罰範圍，亦無裁量瑕疵

之違法，且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亦無逾越消防法第38條

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之授權範圍，故原處

分據為裁處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原告上開主

張，均無足取。

五、綜上，原告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

　　決定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

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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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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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80號
114年9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永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俊德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何苡寧  
上列當事人間消防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台內法字第Z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本件罰鍰金額10萬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之簡易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受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下稱耕莘醫院)委託，辦理耕莘醫院l12年上半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及同年5月間，派員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後，於l12年5月29日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下稱系爭申報書)向被告申報備查。嗣被告所屬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安檢小組(下稱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發現耕莘醫院A棟地下1樓（下稱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下稱自動撒水設備)經打開末端查驗閥，自動撒水設備幫浦組件故障未能確實啟動，與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檢查欄位記載為合格之內容不符，認原告有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之違章，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及同法第9條第4項等規定，開立112年6月27日0000000000號違反消防法案件舉發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被告以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故認原告有違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下稱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所定執行業務規範，屬嚴重違規行為，且原告曾於1l1年間違反同一法律規定，經被告以ll1年l1月14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l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前處分）栽處罰鍰在案，本次屬第2次違規，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及表六「違反消防法第九條第三項(現為第四項)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裁處基準表」(下稱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以112年7月13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12l35593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l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障，因而系爭申報書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及「放水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並無記載不實之情事。況且，被告遲至同年6月27日才複查，在檢修後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變化並非原告所能掌握，且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於原告檢修後是否被他人關閉，亦非原告應負之注意義務。原告既已盡法定檢修義務，主客觀上均無故意過失，自不應予以裁罰，被告應對原告具有故意過失負擔舉證責任：
　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所謂「據實填寫檢修報書」，應指消防設備師有無將「當下的真實狀況填載於檢修報告書，而原告於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無故障之情事，因此系爭申報書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及「放水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並非不實記載。
　⒉系爭場所為組織龐大且健全之醫療機構，耕莘醫院之「工務室」備有專業機電人員，負責環境設備之修繕與發包等業務，且工務室修繕該機構設備時會留有維修紀錄，倘若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有所故障，則系爭場所勢必於被告複查後，支出經費進行維修工程。惟查系爭場所自l12年4月至6月間，並無任何自動撒水設備的修繕紀錄，且耕莘醫院更以11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72號函復鈞院，有關系爭場所自動灑水器設備，查無自l12年4月29日迄今之維修紀錄工維修經費支出等語。是以，從耕莘醫院前揭修繕紀錄及函文，足證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確實於112年4月29日至l13年8月19日間並無任何故障，否則該醫院不可能沒有任何維修紀錄，益徵原告並無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之情事。
　⒊被告所屬安檢小組複查系爭場所後隔天早上，耕莘醫院工務室人員至系爭場所檢查後發現，該處自動撒水設備閘閥因不明原因被關閉，重啟開關後即恢復正常，故無任何故障情事。洛姓員工斯時傳給陳經理兩支影片，係同時分別錄製打開末端查驗閥，以及壓力表運作之影片。從末端查驗閥影片可見，當耕莘醫院人員將閘閥開關重啟後，末端查驗管放水之水流很大，代表加壓馬達有啟動，即足以證明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障，益徵原告並未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
　⒋縱認安檢小組複查當下「自動撒水設備開關被關閉」即屬「故障」，惟被告遲至l12年6月27日才至系爭場所複查，除了時間相距過久因而現狀可能已與檢修當下不同以外；在檢修後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非原告所能掌握。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是否被他人關閉、關閉後是否重啟，客觀上顯非原告所需踐行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亦無從認識、控制系爭場所其他人員之行為。申言之，消防法第9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消防安全設備經常維持堪用狀況、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維護制度」，即代表消防安全設備隨時可能會有新狀況發生、亦有異常或故障之可能性，因而規定消防安全設備需要定期檢修；對此，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雖負擔檢修申報之責，但並不負擔、亦不可能負擔「保證檢修完成後，未來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再發生異常或故障」之義務，被告之要求顯係強人所難。從而，鑒於原告已盡其法定檢修義務，且檢修時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障、原告亦未有不實登載申報書之情，則原告自無任何故意過失可言。按行政罰法之立法理由，應由被告負擔證明原告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然而，被告僅以其於l12年6月27日派員複查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時，認有與系爭申報書內容記載不符之情事而予以裁罰，顯係僅以原告之受僱人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推論該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依據最高行政法院上開見解，被告自未盡其舉證責任以證明原告具有故意過失，故原處分自非適法，爰應予以撤銷。
　⒌原告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資格業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申請，經依各項規範審查合格後始發給證照，而原告就所屬之消防設備師亦嚴格審查是否確實具備該等資格，對於該等人員執行職務訂有相當之規範，與一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之監督管理措施均相同，故原告對於聘僱人員之選任顯已盡注意義務。本件原告係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指派消防設備師王經倫（下稱王員）於112年4、5月間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並經王員回報檢修狀況，原告既已對其聘僱之王員善盡選任監督義務，自得信賴王員所回報之內容，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原告僅應負指派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之責，並無原告應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之地位親自執行職務之規定，苟原告於指派所聘僱之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後，尚須由原告自己再度親臨現場為檢修工作以確保渠等回報是否屬實，則原告究應再指派何位自然人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工作?又何須再由被告進行複查?如此解釋顯然將使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過程疊床架屋，要與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規定文義有所齟齬。從而，原告既已對所指派之聘僱人員執行職務善盡注意義務，即無故意過失可言，自不得對原告予以裁罰。
　㈡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具有程序瑕疵，故原處分應予撤銷。行政機關對人民裁處罰鍰時，原則上應盡量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即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行為時，應遵循上述有關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依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為之，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維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正確性。被告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以書面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亦未曾舉行聽證，即無從審酌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於原告檢修當下、被告複查當下是否有故障之情?若無故障，則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於檢修申報書之記載是否仍屬不實?系爭場所之撒水設備閘閥被關閉，是否非因原告之故意過失所致?被告消防局所屬安檢小組人員，於原告檢修申報後約一個月才至系爭場所複查，時間是否相隔過久、是否與有過失?上開疑問，均有待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以及系爭場所之相關機電設備管理人員釐清，是原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尚非客觀明白足以確認，被告不合於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及行政罰法第42條但書第6款之例外規定而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卻仍立即開立原處分，嚴重侵害原告之程序上利益，則原處分顯屬違法，其具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㈢自體系解釋、歷史解釋之角度而言，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執行業務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是原處分依據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予以裁罰，自非適法：
　⒈「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之罰則，早在84年7月消防法全文修正時即有獨立之條文予以規範，並維持於該法第38條第3項迄今；而「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母法及違反之罰則，則均係於l05年12月修法時才增訂於該法第9條第3項及第38條第4項。則從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而言，「執行業務之規範」既係嗣後增訂於消防法，其授權之範圍自不應包含早就規定於同法之「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更甚者，從體系解釋之角度考察現行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誠如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前揭另案附帶決議所述，該條規定之執行業務規範除第4款外，均屬規範檢修機構不得有違反法令行為、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秘密等行政監督事項，而與第4款之性質有所杆格。
　⒉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執行業務之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考其立法目的僅係為提供原屬職權命令之系爭機構管理辦法之授權依據，自無授權主管機關將「消防設備師(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列入該條項所規定「執行業務規範」範圍內之意旨。是以，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違反法律保留。
　㈣縱認原告具有過失，本件被告未指明裁量理由、未考量故意及過失之應受責難程度不同，即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最高額度之10萬元一顯有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即裁量濫用之情形，是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⒈經查，被告係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認定原告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書，屬「嚴重違規」事由，且第2次違規罰鍰額度為l0萬元以下、下限3萬元。然被告曾於l11年11月14日以前處分，同樣以本件原告違反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且為第一次嚴重違規為由，在未審酌本件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之情況下，逕自裁處最高基準之7萬元罰鍰，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違法。詎料被告竟未具體說明審酌應處法定最高額度理由之情況下，於本件再度裁處最高額度即10萬元罰鍰，顯係故意不行使法規授予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⒉細觀系爭申報書之「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記載應改善事項多達數十項，其中有記載系爭場所諸多設備應改善、亦有記載E棟自動撒水設備具應改善之情事，則若謂原告明知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有原處分所述之故障，顯無故意不於申報書將此列為改善事項之理。蓋原告若明知有系爭缺失，卻故意不申報，其何須詳列上開多達數十項缺失並提出改善計畫書，更何況原告並無故意登載不實之動機，前揭理由亦為鈞院高等庭另案判決所採。續以，揆諸被告已於答辯狀主張原告僅具過失，故而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應受責難之程度應較故意為低，揆諸本件兩造有關前處分之另案判決，可見被告不得逕依系爭裁處基準表處以最高額之罰鍰，然被告卻仍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之第二次嚴重違規最高額度10萬元裁罰原告，並未衡酌故意過失之因素，自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⒊又原告於112年4、5月間檢修當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無故障，自無申報書登載不實情事，前揭撒水設備之閘閥嗣後雖因不明原因被他人關閉，然重啟後亦正常運作，實無故障之情；且原告業已善盡法定檢修申報義務、亦對所屬消防設備師之選任監督管理之責，並無違反注意義務，自無故意過失可言。惟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既無故意之情事，其應受責難之程度自應較故意為低，然被告竟未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課予侵害較小之限期改善措施，而僅選擇裁處罰鍰，更逕以最高基準之10萬元為裁罰數額，實有不合於最小侵害手段之要求等語。
　㈤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l12年5月29日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之系爭申報書有不實之情事，可謂具有故意：
　⒈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敦促消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不實之情事；倘消防設備人員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執行檢修時，雖依消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下稱申報辦法)第3條規定所定之檢修方式，及申報辦法第4條第1項所定之檢修基準執行檢查，故意規避登載檢查缺失，難謂系爭申報書係經由消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亦難謂原告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之系爭申報書係出自如實檢修及登載，被告違反消防法之行為核屬具有故意。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等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消防設備人員乃原告僱傭共同執行系爭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業務，其未針對自動撒水設備執行綜合檢查，顯已違反申報辦法及檢修基準之規定，是關於本件原告違反消防法行為之主觀上具有故意，被告依上開規定自得以消防設備人員之故意、推定原告具有故意。
　㈡系爭舉發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告知原告，並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系爭處分是謂合法且適當，不具程序取疵。原告陳稱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意見陳述機會，具有程序瑕疵，故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查被告對原告開立之系爭舉發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其中於系爭舉發通知單正面之「違反事實及法令欄位」印有「接到本單得依背面注意事項第3點及第4點提起行政救濟」，而系爭舉發通知單背面注意事頂第3點則印有「接到本單起l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l05條第3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教示條款臚列於系爭舉發通知單，係明確告知並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所述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本件違規事實並未以消防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予以舉發，而以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予以舉發，係就原告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中，有關業務執行之規範予以舉發及裁處，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按檢修專業機構係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其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應遵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所定業務執行規範。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業機構，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敦促專技人員如實檢修申報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不實之情事，是就原告以登載不實之系爭申報書報請被告審核之情事，已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機構管理辦法之規定，是以，被告認定前揭違規事實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構成消防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依法予以舉發及裁處，於法有據，並無不當。
　㈣消防法第9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ll條之規定及立法精神訂知，原告既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業機構，茲就系爭場所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一事，依法本負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之義務；再按，消防法令之訂立與執行之目的主要係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具重大之公益性；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目的係為預防火災，確保火災發生時消防安全設備即時動作，避免可能發生之危險，原告違反防止不實檢修之義務，被告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再查，系爭裁處基準表係明定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機構管理辦法之裁處基準，被告就原告第1次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之嚴重違規行為，前於ll1年l1月14日以前處分處罰鍰7萬元整。本件係原告第2次違反消防法行為，被告認客觀上屬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主觀上具有故意，並參酌系爭裁處基準表針對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而處最高額罰鍰，屬適法之行政裁量，無裁量怠惰，亦未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消防法：
　⑴第7條第1項：「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⑵第9條第1項、第4項規定：「（第1項）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依下列規定，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第4項）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其申請許可之資格、程序、應備文件、審核方式、許可證書核（換）發、有效期間、變更、廢止、延展、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與保存年限、各類書表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8條第4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違反第九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保存年限、各類書表陳報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許可。」
　⒉消防機構管理辦法：
　⑴第2條：「本辦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以下簡稱檢修機構），指依本辦法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之專業機構。」
　⑵第11條第4款：「檢修機構應依下列規定執行業務：……四、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親自執行職務，並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書。」
　⒊行為時（109年8月21日發布）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第四章自動撒水設備規定（下稱系爭設備規定）：「……二、綜合檢查：(一)密閉式撒水設備：1、檢查方法：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然後於最遠支管未端，打開查驗閥，確認系統性能是否正常。並由下列步驟確認放水壓力：⑴應設有與撒水頭同等放水性能之限流孔。……⑵打開末端查驗閥，啟動加壓送水裝置後，確認壓力表之指示值。⑶對加壓送水裝置最近及最遠的未端查驗閥進行放水試驗。2、判定方法：⑴幫浦方式：A.啟動性能：(A)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B)表示、警報等正常。(C)電動機之運轉電流值應在容許範圍內。(D)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及異常發熱及振動。B.放水壓力：未端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l㎏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⑵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方式：A.表示、警報等：表示、警報等應正常。B.放水壓力：末端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1㎏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
　⒋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限期改善、舉發及裁處時應依違又事實及法規認定之，並注意下列程序之合法、完整：……(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案件，應予以舉發(格式如附件四、五)，必要時得通知陳述意見(格式如附件六)。裁處時依違規情形，把握適當、公平、效果三原則，依表一至表十二之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但於案情特殊或違法情節重大時，得依個案為公平適當之裁處，不在此限。」表六即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嚴重違規：……(七)依規定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等報告書表有不實情事。……第二次處十萬元於以下。……」。又系爭裁處基準表既屬內政部就辦理消防法第37條第1項、第38條至第40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規定之案件，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亦與比例原則無違，被告予以適用，於法並無不合。　　
　㈡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安檢小組舉發不實檢修佐證相片資料(下稱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頁)、系爭申報書(原處分卷第2-25頁)、舉發通知單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卷第26-27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卷第28-29頁)、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1-39頁)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㈢查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複查時，經打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末端查驗閥，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等情，有佐證照片及舉發通知單在卷可佐，惟原告向被告出具之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原處分卷第16頁)，亦有系爭申報書在卷可稽，足認系爭申報書有關自動灑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內容，確與安檢小組複查時，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之情不符，顯見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原告自有違反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之違章，被告審酌原告為第2次嚴重違規，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處分裁處10萬元罰鍰，自屬於法有據。
　㈣次查原告自稱指派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人員係經消防設備士考試及格並依法領有消防設備士證書，足認該檢查人員應具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能力，理應知悉應依系爭設備規定之方式檢查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判定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是否合乎系爭設備規定之功能，最後將判定之結果詳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然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經被告所屬人員前往複查檢測，既有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之情，系爭申報書竟仍為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啟動性能」合格之記載，實難認原告所雇用之人員有依系爭設備規定實施各項檢查並將檢查之結果據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是認原告僱傭之檢查人員就系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縱非故意，亦堪認有過失。又系爭場所自動撒水器設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均無維修紀錄及維修經費支出；另耕莘醫院人員於112年6月28日查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發現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啟，經開啟出水主閥後測試自動撒水系統恢復正常運轉，並無故障；依據目前醫院所查詢之資訊無法確知l12年6月28日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啟之原因，推知前一日時出水主閥應未開啟，然依目前資料無法確認何時開始未開啟，出水主閥之機房平時有上鎖，出水主閥之開啟與關閉並無規範須做成書面記錄等情，有耕莘醫院11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72號函(本院卷第97頁)、114年4月21日耕醫工字第1140001380號函(本院卷第209-210頁)及114年6月17日耕醫工字第1140003384號函(本院卷第235-236頁)在卷可參，是依上開耕莘醫院函文意旨，雖可推認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複查時，疑有因出水主閥未開啟而影響自動撒水設備未能正常運轉之情，然衡以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期間，均無維修之記錄，且出水主閥之機房平時均有上鎖，可見出水主閥自l12年4月29日起至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複查日之期間應無變更而為關閉之狀態，是若如原告所稱出水主閥有因關閉而影響自動撒水設備正常運轉之情事，原告檢查人員於112年4月24、25、26日及同年5月8日至系爭場所進行檢查期間（訴願卷第63頁），出水主閥即可能已處於關閉之狀態，原告檢查人員自可檢出自動撒水系統未能正常運轉之情形，然原告檢查人員於上開檢查期間卻未檢出自動撒水設備無法正常運轉，並逕在系爭申報書為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檢查欄位合格之記載，就系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自難認無過失，況自動撒水設備出水主閥究係何時關閉，何時開啟，並無具體紀錄可佐，是最終仍難以耕莘醫院前開函覆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再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原告為專業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公司，對雇用之檢查人員自應負監督管理之責，原告未能提出其已盡監督管理義務，而可卸免推定過失責任之事證，自應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就所雇用檢查人員之過失，負推定過失之責，原告前揭主張，應無可取。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未合云云。惟查舉發通知單背後所載注意事項第3點已有「接到本單起1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卷第119-120頁），是原告於接獲舉發通知單後，在被告為原處分前，當可提出意見陳述書為表達無誤；另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項之規定，核與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執行業務之規範及各類書表之陳報辦法之內容均無牴觸，亦未與消防法第38條第3項及同法第9條第2項係針對不實檢修之授權規定辦法衝突，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再被告審認原告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之不實情事，係就消防設備重要之自動撒水設備啟動性能為不實記載，違章情節堪稱重大而屬嚴重違規，並參諸原告此次為第2次嚴重違規，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0萬元，未違反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裁罰範圍，亦無裁量瑕疵之違法，且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亦無逾越消防法第38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之授權範圍，故原處分據為裁處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原告上開主張，均無足取。
五、綜上，原告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
　　決定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80號

114年9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永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俊德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何苡寧  

上列當事人間消防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2

7日台內法字第Z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

    罰鍰處分（本件罰鍰金額10萬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

    第2項第2款之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之簡易訴訟程序

    。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受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法人耕莘醫院(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下稱耕莘醫院)

    委託，辦理耕莘醫院l12年上半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

    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及同年5月間，派員至耕莘醫院進行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後，於l12年5月29日以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書(下稱系爭申報書)向被告申報備查。嗣被告所屬消

    防局第四大隊安康安檢小組(下稱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

    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發現耕莘醫院

    A棟地下1樓（下稱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下稱自動撒

    水設備)經打開末端查驗閥，自動撒水設備幫浦組件故障未

    能確實啟動，與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

    動性能」檢查欄位記載為合格之內容不符，認原告有未據實

    填寫系爭申報書之違章，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及同法第9

    條第4項等規定，開立112年6月27日0000000000號違反消防

    法案件舉發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被告以

    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故認原告有違消

    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

    辦法（下稱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所定執行業務

    規範，屬嚴重違規行為，且原告曾於1l1年間違反同一法律

    規定，經被告以ll1年l1月14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l00000000

    號裁處書（下稱前處分）栽處罰鍰在案，本次屬第2次違規

    ，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

    、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

    項(下稱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及表六「違反消防法第九

    條第三項(現為第四項)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

    辦法裁處基準表」(下稱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以112年7月

    13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12l35593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

    告l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所自動撒

    水設備並未故障，因而系爭申報書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中

    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及「放水壓

    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並無記載不實

    之情事。況且，被告遲至同年6月27日才複查，在檢修後至

    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變化並非原告所能掌

    握，且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於原告檢修後是否被他人關閉，亦

    非原告應負之注意義務。原告既已盡法定檢修義務，主客觀

    上均無故意過失，自不應予以裁罰，被告應對原告具有故意

    過失負擔舉證責任：

　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所謂「據實填寫檢修報書」，

    應指消防設備師有無將「當下的真實狀況填載於檢修報告書

    ，而原告於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

    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無故障之情事，因此系爭申報書之自動

    撒水設備檢查表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

    性能」及「放水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

    」，並非不實記載。

　⒉系爭場所為組織龐大且健全之醫療機構，耕莘醫院之「工務

    室」備有專業機電人員，負責環境設備之修繕與發包等業務

    ，且工務室修繕該機構設備時會留有維修紀錄，倘若系爭場

    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有所故障，則系爭場所勢必於被告複查後

    ，支出經費進行維修工程。惟查系爭場所自l12年4月至6月

    間，並無任何自動撒水設備的修繕紀錄，且耕莘醫院更以11

    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72號函復鈞院，有關系爭場

    所自動灑水器設備，查無自l12年4月29日迄今之維修紀錄工

    維修經費支出等語。是以，從耕莘醫院前揭修繕紀錄及函文

    ，足證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確實於112年4月29日至l13

    年8月19日間並無任何故障，否則該醫院不可能沒有任何維

    修紀錄，益徵原告並無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之情事。

　⒊被告所屬安檢小組複查系爭場所後隔天早上，耕莘醫院工務

    室人員至系爭場所檢查後發現，該處自動撒水設備閘閥因不

    明原因被關閉，重啟開關後即恢復正常，故無任何故障情事

    。洛姓員工斯時傳給陳經理兩支影片，係同時分別錄製打開

    末端查驗閥，以及壓力表運作之影片。從末端查驗閥影片可

    見，當耕莘醫院人員將閘閥開關重啟後，末端查驗管放水之

    水流很大，代表加壓馬達有啟動，即足以證明自動撒水設備

    並未故障，益徵原告並未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

　⒋縱認安檢小組複查當下「自動撒水設備開關被關閉」即屬「

    故障」，惟被告遲至l12年6月27日才至系爭場所複查，除了

    時間相距過久因而現狀可能已與檢修當下不同以外；在檢修

    後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非原告所能掌握

    。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是否被他人關閉、關閉後是否重啟，客

    觀上顯非原告所需踐行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亦無從認識

    、控制系爭場所其他人員之行為。申言之，消防法第9條之

    立法目的係為「確保消防安全設備經常維持堪用狀況、建立

    完善消防安全維護制度」，即代表消防安全設備隨時可能會

    有新狀況發生、亦有異常或故障之可能性，因而規定消防安

    全設備需要定期檢修；對此，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雖

    負擔檢修申報之責，但並不負擔、亦不可能負擔「保證檢修

    完成後，未來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再發生異常或故障

    」之義務，被告之要求顯係強人所難。從而，鑒於原告已盡

    其法定檢修義務，且檢修時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

    障、原告亦未有不實登載申報書之情，則原告自無任何故意

    過失可言。按行政罰法之立法理由，應由被告負擔證明原告

    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然而，被告僅以其於l12年6月27日

    派員複查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時，認有與系爭申報書內

    容記載不符之情事而予以裁罰，顯係僅以原告之受僱人有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推論該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

    依據最高行政法院上開見解，被告自未盡其舉證責任以證明

    原告具有故意過失，故原處分自非適法，爰應予以撤銷。

　⒌原告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資格業依消防機構管理辦

    法第4條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申請，經依各項規範審查合格

    後始發給證照，而原告就所屬之消防設備師亦嚴格審查是否

    確實具備該等資格，對於該等人員執行職務訂有相當之規範

    ，與一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之監督管理措施均相同

    ，故原告對於聘僱人員之選任顯已盡注意義務。本件原告係

    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指派消防設備師王

    經倫（下稱王員）於112年4、5月間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作業，並經王員回報檢修狀況，原告既已對其聘

    僱之王員善盡選任監督義務，自得信賴王員所回報之內容，

    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原告僅應負指派消

    防設備師執行職務之責，並無原告應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

    業機構之地位親自執行職務之規定，苟原告於指派所聘僱之

    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後，尚須由原告自己再度親臨現場為檢

    修工作以確保渠等回報是否屬實，則原告究應再指派何位自

    然人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工作?又何須再由被告進行複查?

    如此解釋顯然將使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過程疊床架屋，要與消

    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規定文義有所齟齬。從而，原

    告既已對所指派之聘僱人員執行職務善盡注意義務，即無故

    意過失可言，自不得對原告予以裁罰。

　㈡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具有程序瑕疵，

    故原處分應予撤銷。行政機關對人民裁處罰鍰時，原則上應

    盡量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即行政機關於作

    成行政行為時，應遵循上述有關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依公

    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為之，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維認

    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正確性。被告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

    規定以書面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亦未曾舉行聽證，即無從審

    酌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於原告檢修當下、被告複查當下

    是否有故障之情?若無故障，則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於

    檢修申報書之記載是否仍屬不實?系爭場所之撒水設備閘閥

    被關閉，是否非因原告之故意過失所致?被告消防局所屬安

    檢小組人員，於原告檢修申報後約一個月才至系爭場所複查

    ，時間是否相隔過久、是否與有過失?上開疑問，均有待原

    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以及系爭場所之相關機電設備管理人

    員釐清，是原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尚非客觀明白足以確認，

    被告不合於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及行政罰法第42條

    但書第6款之例外規定而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卻

    仍立即開立原處分，嚴重侵害原告之程序上利益，則原處分

    顯屬違法，其具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㈢自體系解釋、歷史解釋之角度而言，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

    執行業務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

    」，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係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有違法律保留原

    則，是原處分依據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予以裁罰，自非適法

    ：

　⒈「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之罰則，早在84年7月消防法全文修

    正時即有獨立之條文予以規範，並維持於該法第38條第3項

    迄今；而「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母法及違反之罰則，則

    均係於l05年12月修法時才增訂於該法第9條第3項及第38條

    第4項。則從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而言，「執行業務之規範

    」既係嗣後增訂於消防法，其授權之範圍自不應包含早就規

    定於同法之「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更甚者，從體系解釋

    之角度考察現行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誠如內政部

    訴願審議委員會前揭另案附帶決議所述，該條規定之執行業

    務規範除第4款外，均屬規範檢修機構不得有違反法令行為

    、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秘密等行政監督事項，而與

    第4款之性質有所杆格。

　⒉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執行業務之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之規定考其立法目的僅係為提供原屬職權命令之系爭

    機構管理辦法之授權依據，自無授權主管機關將「消防設備

    師(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列入該條項所規定「執行業務

    規範」範圍內之意旨。是以，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執

    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

    」，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

    款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違反法律保

    留。

　㈣縱認原告具有過失，本件被告未指明裁量理由、未考量故意

    及過失之應受責難程度不同，即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

    處分裁罰原告最高額度之10萬元一顯有裁量怠惰、違反比例

    原則即裁量濫用之情形，是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⒈經查，被告係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認定原告未據實填

    寫檢修報告書，屬「嚴重違規」事由，且第2次違規罰鍰額

    度為l0萬元以下、下限3萬元。然被告曾於l11年11月14日以

    前處分，同樣以本件原告違反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且為第

    一次嚴重違規為由，在未審酌本件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之情況下，逕自裁處最高基準之7萬元罰鍰，實有裁量怠

    惰及濫用之違法。詎料被告竟未具體說明審酌應處法定最高

    額度理由之情況下，於本件再度裁處最高額度即10萬元罰鍰

    ，顯係故意不行使法規授予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

　⒉細觀系爭申報書之「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記載應改善

    事項多達數十項，其中有記載系爭場所諸多設備應改善、亦

    有記載E棟自動撒水設備具應改善之情事，則若謂原告明知

    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有原處分所述之故障，顯無故意不於

    申報書將此列為改善事項之理。蓋原告若明知有系爭缺失，

    卻故意不申報，其何須詳列上開多達數十項缺失並提出改善

    計畫書，更何況原告並無故意登載不實之動機，前揭理由亦

    為鈞院高等庭另案判決所採。續以，揆諸被告已於答辯狀主

    張原告僅具過失，故而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應受責難

    之程度應較故意為低，揆諸本件兩造有關前處分之另案判決

    ，可見被告不得逕依系爭裁處基準表處以最高額之罰鍰，然

    被告卻仍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之第二次嚴重違規最高額度10

    萬元裁罰原告，並未衡酌故意過失之因素，自有裁量怠惰之

    違法。

　⒊又原告於112年4、5月間檢修當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

    並無故障，自無申報書登載不實情事，前揭撒水設備之閘閥

    嗣後雖因不明原因被他人關閉，然重啟後亦正常運作，實無

    故障之情；且原告業已善盡法定檢修申報義務、亦對所屬消

    防設備師之選任監督管理之責，並無違反注意義務，自無故

    意過失可言。惟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既無故意之情事

    ，其應受責難之程度自應較故意為低，然被告竟未依行政罰

    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

    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課予

    侵害較小之限期改善措施，而僅選擇裁處罰鍰，更逕以最高

    基準之10萬元為裁罰數額，實有不合於最小侵害手段之要求

    等語。

　㈤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l12年5月29日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之系爭申報書

    有不實之情事，可謂具有故意：

　⒈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

    構，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敦促消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系爭

    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

    書表不實之情事；倘消防設備人員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執行

    檢修時，雖依消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下稱申報辦法)第3條規定

    所定之檢修方式，及申報辦法第4條第1項所定之檢修基準執

    行檢查，故意規避登載檢查缺失，難謂系爭申報書係經由消

    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亦難謂原告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

    之系爭申報書係出自如實檢修及登載，被告違反消防法之行

    為核屬具有故意。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

    之非法人團體等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實際行為之職

    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

    意、過失。消防設備人員乃原告僱傭共同執行系爭場所消防

    安全設備檢修業務，其未針對自動撒水設備執行綜合檢查，

    顯已違反申報辦法及檢修基準之規定，是關於本件原告違反

    消防法行為之主觀上具有故意，被告依上開規定自得以消防

    設備人員之故意、推定原告具有故意。

　㈡系爭舉發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告知原告，並給予原告陳述意

    見之機會，系爭處分是謂合法且適當，不具程序取疵。原告

    陳稱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意見陳述機會，具有程序瑕疵

    ，故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查被告對原告開立之系爭舉發通

    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其中於系爭舉發通知單正面之「違反事

    實及法令欄位」印有「接到本單得依背面注意事項第3點及

    第4點提起行政救濟」，而系爭舉發通知單背面注意事頂第3

    點則印有「接到本單起l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

    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l05條第3項規定

    ，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教示條款臚列於系爭舉

    發通知單，係明確告知並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所

    述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本件違規事實並未以消防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予以舉發，而以

    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予以舉發，係就原告違反消防法第9條

    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中，有關業務執行

    之規範予以舉發及裁處，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按檢修專

    業機構係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

    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其

    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應遵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所定

    業務執行規範。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業

    機構，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

    敦促專技人員如實檢修申報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

    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不實之情事，是就原告

    以登載不實之系爭申報書報請被告審核之情事，已違反消防

    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機構管理辦法之規定，是以，被告

    認定前揭違規事實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構成消防法

    第38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依法予以舉發及裁處，於法

    有據，並無不當。

　㈣消防法第9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ll條之規定

    及立法精神訂知，原告既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

    業機構，茲就系爭場所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一事，依法本負

    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之義務；再按，消防法令之訂立與執行

    之目的主要係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

    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具重大之公益性；另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之目的係為預防火災，確保火災發生時消防安

    全設備即時動作，避免可能發生之危險，原告違反防止不實

    檢修之義務，被告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再查，系

    爭裁處基準表係明定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機構管理辦

    法之裁處基準，被告就原告第1次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

    定之嚴重違規行為，前於ll1年l1月14日以前處分處罰鍰7萬

    元整。本件係原告第2次違反消防法行為，被告認客觀上屬

    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主觀上具有故意，並參酌系爭裁處基

    準表針對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而處最高額罰鍰，屬適法之行

    政裁量，無裁量怠惰，亦未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消防法：

　⑴第7條第1項：「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

    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置、

    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⑵第9條第1項、第4項規定：「（第1項）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各

    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依下列規定，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

    ，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第4項）第一項第一款所定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其申請許可之資格、程序、應

    備文件、審核方式、許可證書核（換）發、有效期間、變更

    、廢止、延展、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

    、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與保存年限、各類書表

    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8條第4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專業機構違反第九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

    、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

    備置、保存年限、各類書表陳報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許可

    。」

　⒉消防機構管理辦法：

　⑴第2條：「本辦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以下簡稱

    檢修機構），指依本辦法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

    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

    設備定期檢修業務之專業機構。」

　⑵第11條第4款：「檢修機構應依下列規定執行業務：……四、由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親自執行職務，並據實填寫檢修報

    告書。」

　⒊行為時（109年8月21日發布）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

    檢修基準第四章自動撒水設備規定（下稱系爭設備規定）：

    「……二、綜合檢查：(一)密閉式撒水設備：1、檢查方法：

    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然後於最遠支管未端，打開查驗

    閥，確認系統性能是否正常。並由下列步驟確認放水壓力：

    ⑴應設有與撒水頭同等放水性能之限流孔。……⑵打開末端查驗

    閥，啟動加壓送水裝置後，確認壓力表之指示值。⑶對加壓

    送水裝置最近及最遠的未端查驗閥進行放水試驗。2、判定

    方法：⑴幫浦方式：A.啟動性能：(A)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

    啟動。(B)表示、警報等正常。(C)電動機之運轉電流值應在

    容許範圍內。(D)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及異常發熱及

    振動。B.放水壓力：未端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l㎏f/cm²以

    上lOkgf/cm²以下。⑵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方式：A.表示、警

    報等：表示、警報等應正常。B.放水壓力：末端查驗管之放

    水壓力應在1㎏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

　⒋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限期改善、舉發及裁處時應依違又事實及法規認定之，並注意下列程序之合法、完整：……(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案件，應予以舉發(格式如附件四、五)，必要時得通知陳述意見(格式如附件六)。裁處時依違規情形，把握適當、公平、效果三原則，依表一至表十二之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但於案情特殊或違法情節重大時，得依個案為公平適當之裁處，不在此限。」表六即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嚴重違規：……(七)依規定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等報告書表有不實情事。……第二次處十萬元於以下。……」。又系爭裁處基準表既屬內政部就辦理消防法第37條第1項、第38條至第40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規定之案件，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亦與比例原則無違，被告予以適用，於法並無不合。　　

　㈡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

    安檢小組舉發不實檢修佐證相片資料(下稱佐證照片，原處

    分卷第1頁)、系爭申報書(原處分卷第2-25頁)、舉發通知單

    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卷第26-27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

    分卷第28-29頁)、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1-39頁)等在卷可

    稽，堪信為真實。

　㈢查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複查時，經打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末端查驗閥，自

    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等情，有佐證照片及舉發通知

    單在卷可佐，惟原告向被告出具之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

    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原處分卷

    第16頁)，亦有系爭申報書在卷可稽，足認系爭申報書有關

    自動灑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

    內容，確與安檢小組複查時，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

    動之情不符，顯見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

    ，原告自有違反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之違章

    ，被告審酌原告為第2次嚴重違規，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

    處分裁處10萬元罰鍰，自屬於法有據。

　㈣次查原告自稱指派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人員

    係經消防設備士考試及格並依法領有消防設備士證書，足認

    該檢查人員應具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能力，理應知悉應

    依系爭設備規定之方式檢查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判

    定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是否合乎系爭設備規定

    之功能，最後將判定之結果詳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然系

    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經被告所屬人員前往複查檢測，既有

    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之情，系爭申報書竟仍為自

    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啟動性能」合格之記載，實難認原告

    所雇用之人員有依系爭設備規定實施各項檢查並將檢查之結

    果據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是認原告僱傭之檢查人員就系

    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縱非故意，亦堪認有過失。又系

    爭場所自動撒水器設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均

    無維修紀錄及維修經費支出；另耕莘醫院人員於112年6月28

    日查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發現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

    啟，經開啟出水主閥後測試自動撒水系統恢復正常運轉，並

    無故障；依據目前醫院所查詢之資訊無法確知l12年6月28日

    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啟之原因，推知前一日時出水主閥應未

    開啟，然依目前資料無法確認何時開始未開啟，出水主閥之

    機房平時有上鎖，出水主閥之開啟與關閉並無規範須做成書

    面記錄等情，有耕莘醫院11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

    72號函(本院卷第97頁)、114年4月21日耕醫工字第11400013

    80號函(本院卷第209-210頁)及114年6月17日耕醫工字第114

    0003384號函(本院卷第235-236頁)在卷可參，是依上開耕莘

    醫院函文意旨，雖可推認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

    院進行複查時，疑有因出水主閥未開啟而影響自動撒水設備

    未能正常運轉之情，然衡以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自l12年4

    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期間，均無維修之記錄，且出水主閥

    之機房平時均有上鎖，可見出水主閥自l12年4月29日起至安

    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複查日之期間應無變更而為關閉之狀

    態，是若如原告所稱出水主閥有因關閉而影響自動撒水設備

    正常運轉之情事，原告檢查人員於112年4月24、25、26日及

    同年5月8日至系爭場所進行檢查期間（訴願卷第63頁），出

    水主閥即可能已處於關閉之狀態，原告檢查人員自可檢出自

    動撒水系統未能正常運轉之情形，然原告檢查人員於上開檢

    查期間卻未檢出自動撒水設備無法正常運轉，並逕在系爭申

    報書為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檢查欄位合格之記載，就系爭

    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自難認無過失，況自動撒水設備出水

    主閥究係何時關閉，何時開啟，並無具體紀錄可佐，是最終

    仍難以耕莘醫院前開函覆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再按行

    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

    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

    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

    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

    過失。」原告為專業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公司，對雇用之檢

    查人員自應負監督管理之責，原告未能提出其已盡監督管理

    義務，而可卸免推定過失責任之事證，自應依行政罰法第7

    條第2項規定就所雇用檢查人員之過失，負推定過失之責，

    原告前揭主張，應無可取。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於

    法未合云云。惟查舉發通知單背後所載注意事項第3點已有

    「接到本單起1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見陳述書

    ，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視為

    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卷第119-120頁），是原告於

    接獲舉發通知單後，在被告為原處分前，當可提出意見陳述

    書為表達無誤；另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項之規定，

    核與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

    執行業務之規範及各類書表之陳報辦法之內容均無牴觸，亦

    未與消防法第38條第3項及同法第9條第2項係針對不實檢修

    之授權規定辦法衝突，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再被告審認原

    告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之不實情事，係就消防

    設備重要之自動撒水設備啟動性能為不實記載，違章情節堪

    稱重大而屬嚴重違規，並參諸原告此次為第2次嚴重違規，

    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0萬元

    ，未違反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裁罰範圍，亦無裁量瑕疵之違法

    ，且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亦無逾越消防法第38條第4項

    、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之授權範圍，故原處分據

    為裁處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原告上開主張，

    均無足取。

五、綜上，原告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

　　決定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

    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簡字第80號

114年9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永值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俊德  

訴訟代理人  官朝永律師                      

複代理人    張斐昕律師                      

被      告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侯友宜  





訴訟代理人  王信惟  

            何苡寧  

上列當事人間消防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112年12月27日台內法字第Z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係因原告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本件罰鍰金額10萬元），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應適用同法第2編第2章之簡易訴訟程序。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為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受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下稱耕莘醫院)委託，辦理耕莘醫院l12年上半年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原告於民國112年4月及同年5月間，派員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後，於l12年5月29日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下稱系爭申報書)向被告申報備查。嗣被告所屬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安檢小組(下稱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複查，發現耕莘醫院A棟地下1樓（下稱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下稱自動撒水設備)經打開末端查驗閥，自動撒水設備幫浦組件故障未能確實啟動，與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檢查欄位記載為合格之內容不符，認原告有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之違章，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及同法第9條第4項等規定，開立112年6月27日0000000000號違反消防法案件舉發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被告以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故認原告有違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下稱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所定執行業務規範，屬嚴重違規行為，且原告曾於1l1年間違反同一法律規定，經被告以ll1年l1月14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l00000000號裁處書（下稱前處分）栽處罰鍰在案，本次屬第2次違規，乃依消防法第38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第4款、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案件處理注意事項(下稱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及表六「違反消防法第九條第三項(現為第四項)有關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管理辦法裁處基準表」(下稱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以112年7月13日新北府消預字第l12l355939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l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障，因而系爭申報書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及「放水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並無記載不實之情事。況且，被告遲至同年6月27日才複查，在檢修後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變化並非原告所能掌握，且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於原告檢修後是否被他人關閉，亦非原告應負之注意義務。原告既已盡法定檢修義務，主客觀上均無故意過失，自不應予以裁罰，被告應對原告具有故意過失負擔舉證責任：

　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所謂「據實填寫檢修報書」，應指消防設備師有無將「當下的真實狀況填載於檢修報告書，而原告於l12年4、5月間派員至系爭場所檢修時，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無故障之情事，因此系爭申報書之自動撒水設備檢查表中有關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及「放水壓力」欄位右方之綜合檢查欄位記載「合格」，並非不實記載。

　⒉系爭場所為組織龐大且健全之醫療機構，耕莘醫院之「工務室」備有專業機電人員，負責環境設備之修繕與發包等業務，且工務室修繕該機構設備時會留有維修紀錄，倘若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有所故障，則系爭場所勢必於被告複查後，支出經費進行維修工程。惟查系爭場所自l12年4月至6月間，並無任何自動撒水設備的修繕紀錄，且耕莘醫院更以11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72號函復鈞院，有關系爭場所自動灑水器設備，查無自l12年4月29日迄今之維修紀錄工維修經費支出等語。是以，從耕莘醫院前揭修繕紀錄及函文，足證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確實於112年4月29日至l13年8月19日間並無任何故障，否則該醫院不可能沒有任何維修紀錄，益徵原告並無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之情事。

　⒊被告所屬安檢小組複查系爭場所後隔天早上，耕莘醫院工務室人員至系爭場所檢查後發現，該處自動撒水設備閘閥因不明原因被關閉，重啟開關後即恢復正常，故無任何故障情事。洛姓員工斯時傳給陳經理兩支影片，係同時分別錄製打開末端查驗閥，以及壓力表運作之影片。從末端查驗閥影片可見，當耕莘醫院人員將閘閥開關重啟後，末端查驗管放水之水流很大，代表加壓馬達有啟動，即足以證明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障，益徵原告並未不實填寫檢修報告書。

　⒋縱認安檢小組複查當下「自動撒水設備開關被關閉」即屬「故障」，惟被告遲至l12年6月27日才至系爭場所複查，除了時間相距過久因而現狀可能已與檢修當下不同以外；在檢修後至複查前這段期間，系爭場所之設備狀態非原告所能掌握。自動撒水設備閘閥是否被他人關閉、關閉後是否重啟，客觀上顯非原告所需踐行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亦無從認識、控制系爭場所其他人員之行為。申言之，消防法第9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消防安全設備經常維持堪用狀況、建立完善消防安全維護制度」，即代表消防安全設備隨時可能會有新狀況發生、亦有異常或故障之可能性，因而規定消防安全設備需要定期檢修；對此，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雖負擔檢修申報之責，但並不負擔、亦不可能負擔「保證檢修完成後，未來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再發生異常或故障」之義務，被告之要求顯係強人所難。從而，鑒於原告已盡其法定檢修義務，且檢修時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未故障、原告亦未有不實登載申報書之情，則原告自無任何故意過失可言。按行政罰法之立法理由，應由被告負擔證明原告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然而，被告僅以其於l12年6月27日派員複查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時，認有與系爭申報書內容記載不符之情事而予以裁罰，顯係僅以原告之受僱人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推論該行為係出於故意或過失，依據最高行政法院上開見解，被告自未盡其舉證責任以證明原告具有故意過失，故原處分自非適法，爰應予以撤銷。

　⒌原告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資格業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向內政部消防署提出申請，經依各項規範審查合格後始發給證照，而原告就所屬之消防設備師亦嚴格審查是否確實具備該等資格，對於該等人員執行職務訂有相當之規範，與一般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之監督管理措施均相同，故原告對於聘僱人員之選任顯已盡注意義務。本件原告係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指派消防設備師王經倫（下稱王員）於112年4、5月間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作業，並經王員回報檢修狀況，原告既已對其聘僱之王員善盡選任監督義務，自得信賴王員所回報之內容，依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原告僅應負指派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之責，並無原告應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之地位親自執行職務之規定，苟原告於指派所聘僱之消防設備師執行職務後，尚須由原告自己再度親臨現場為檢修工作以確保渠等回報是否屬實，則原告究應再指派何位自然人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工作?又何須再由被告進行複查?如此解釋顯然將使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過程疊床架屋，要與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規定文義有所齟齬。從而，原告既已對所指派之聘僱人員執行職務善盡注意義務，即無故意過失可言，自不得對原告予以裁罰。

　㈡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具有程序瑕疵，故原處分應予撤銷。行政機關對人民裁處罰鍰時，原則上應盡量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即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行為時，應遵循上述有關正當行政程序之規定，依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為之，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維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正確性。被告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39條規定以書面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亦未曾舉行聽證，即無從審酌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於原告檢修當下、被告複查當下是否有故障之情?若無故障，則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於檢修申報書之記載是否仍屬不實?系爭場所之撒水設備閘閥被關閉，是否非因原告之故意過失所致?被告消防局所屬安檢小組人員，於原告檢修申報後約一個月才至系爭場所複查，時間是否相隔過久、是否與有過失?上開疑問，均有待原告所屬之消防專技人員以及系爭場所之相關機電設備管理人員釐清，是原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尚非客觀明白足以確認，被告不合於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及行政罰法第42條但書第6款之例外規定而得不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卻仍立即開立原處分，嚴重侵害原告之程序上利益，則原處分顯屬違法，其具程序瑕疵應予撤銷。

　㈢自體系解釋、歷史解釋之角度而言，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執行業務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是原處分依據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予以裁罰，自非適法：

　⒈「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之罰則，早在84年7月消防法全文修正時即有獨立之條文予以規範，並維持於該法第38條第3項迄今；而「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母法及違反之罰則，則均係於l05年12月修法時才增訂於該法第9條第3項及第38條第4項。則從體系解釋及歷史解釋而言，「執行業務之規範」既係嗣後增訂於消防法，其授權之範圍自不應包含早就規定於同法之「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更甚者，從體系解釋之角度考察現行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誠如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前揭另案附帶決議所述，該條規定之執行業務規範除第4款外，均屬規範檢修機構不得有違反法令行為、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秘密等行政監督事項，而與第4款之性質有所杆格。

　⒉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執行業務之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之規定考其立法目的僅係為提供原屬職權命令之系爭機構管理辦法之授權依據，自無授權主管機關將「消防設備師(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列入該條項所規定「執行業務規範」範圍內之意旨。是以，現行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之授權範圍，自不包含「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則該條項授權訂定之系爭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款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自有牴觸母法之嫌，違反法律保留。

　㈣縱認原告具有過失，本件被告未指明裁量理由、未考量故意及過失之應受責難程度不同，即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處分裁罰原告最高額度之10萬元一顯有裁量怠惰、違反比例原則即裁量濫用之情形，是原處分自應予以撤銷：

　⒈經查，被告係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認定原告未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書，屬「嚴重違規」事由，且第2次違規罰鍰額度為l0萬元以下、下限3萬元。然被告曾於l11年11月14日以前處分，同樣以本件原告違反消防法第38條第4項、且為第一次嚴重違規為由，在未審酌本件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之情況下，逕自裁處最高基準之7萬元罰鍰，實有裁量怠惰及濫用之違法。詎料被告竟未具體說明審酌應處法定最高額度理由之情況下，於本件再度裁處最高額度即10萬元罰鍰，顯係故意不行使法規授予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⒉細觀系爭申報書之「消防安全設備改善計畫書」記載應改善事項多達數十項，其中有記載系爭場所諸多設備應改善、亦有記載E棟自動撒水設備具應改善之情事，則若謂原告明知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有原處分所述之故障，顯無故意不於申報書將此列為改善事項之理。蓋原告若明知有系爭缺失，卻故意不申報，其何須詳列上開多達數十項缺失並提出改善計畫書，更何況原告並無故意登載不實之動機，前揭理由亦為鈞院高等庭另案判決所採。續以，揆諸被告已於答辯狀主張原告僅具過失，故而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應受責難之程度應較故意為低，揆諸本件兩造有關前處分之另案判決，可見被告不得逕依系爭裁處基準表處以最高額之罰鍰，然被告卻仍逕以系爭裁處基準表之第二次嚴重違規最高額度10萬元裁罰原告，並未衡酌故意過失之因素，自有裁量怠惰之違法。

　⒊又原告於112年4、5月間檢修當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無故障，自無申報書登載不實情事，前揭撒水設備之閘閥嗣後雖因不明原因被他人關閉，然重啟後亦正常運作，實無故障之情；且原告業已善盡法定檢修申報義務、亦對所屬消防設備師之選任監督管理之責，並無違反注意義務，自無故意過失可言。惟縱認原告具有過失，則原告既無故意之情事，其應受責難之程度自應較故意為低，然被告竟未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酌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課予侵害較小之限期改善措施，而僅選擇裁處罰鍰，更逕以最高基準之10萬元為裁罰數額，實有不合於最小侵害手段之要求等語。

　㈤並聲明：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於l12年5月29日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之系爭申報書有不實之情事，可謂具有故意：

　⒈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敦促消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不實之情事；倘消防設備人員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執行檢修時，雖依消防法第9條第2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下稱申報辦法)第3條規定所定之檢修方式，及申報辦法第4條第1項所定之檢修基準執行檢查，故意規避登載檢查缺失，難謂系爭申報書係經由消防設備人員如實檢修，亦難謂原告報請被告所屬消防局審核之系爭申報書係出自如實檢修及登載，被告違反消防法之行為核屬具有故意。

　⒉次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等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消防設備人員乃原告僱傭共同執行系爭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業務，其未針對自動撒水設備執行綜合檢查，顯已違反申報辦法及檢修基準之規定，是關於本件原告違反消防法行為之主觀上具有故意，被告依上開規定自得以消防設備人員之故意、推定原告具有故意。

　㈡系爭舉發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告知原告，並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系爭處分是謂合法且適當，不具程序取疵。原告陳稱被告未於裁罰前給予原告意見陳述機會，具有程序瑕疵，故原處分應予撤銷云云，查被告對原告開立之系爭舉發通知單印有教示條款，其中於系爭舉發通知單正面之「違反事實及法令欄位」印有「接到本單得依背面注意事項第3點及第4點提起行政救濟」，而系爭舉發通知單背面注意事頂第3點則印有「接到本單起l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l05條第3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上開教示條款臚列於系爭舉發通知單，係明確告知並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所述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㈢本件違規事實並未以消防法第38條第3項規定予以舉發，而以同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予以舉發，係就原告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授權訂定之消防機構管理辦法中，有關業務執行之規範予以舉發及裁處，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按檢修專業機構係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其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應遵守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l條所定業務執行規範。原告身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業機構，負有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敦促專技人員如實檢修申報系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不得有報請審核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不實之情事，是就原告以登載不實之系爭申報書報請被告審核之情事，已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機構管理辦法之規定，是以，被告認定前揭違規事實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構成消防法第38條第4項規定之處罰要件，依法予以舉發及裁處，於法有據，並無不當。

　㈣消防法第9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ll條之規定及立法精神訂知，原告既為系爭場所管理權人委託之檢修專業機構，茲就系爭場所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一事，依法本負有遵守業務執行規範之義務；再按，消防法令之訂立與執行之目的主要係為預防火災、搶救災害及緊急救護，以維護公共安全，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具重大之公益性；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目的係為預防火災，確保火災發生時消防安全設備即時動作，避免可能發生之危險，原告違反防止不實檢修之義務，被告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再查，系爭裁處基準表係明定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有關機構管理辦法之裁處基準，被告就原告第1次違反消防法第9條第4項規定之嚴重違規行為，前於ll1年l1月14日以前處分處罰鍰7萬元整。本件係原告第2次違反消防法行為，被告認客觀上屬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主觀上具有故意，並參酌系爭裁處基準表針對第2次嚴重違規行為而處最高額罰鍰，屬適法之行政裁量，無裁量怠惰，亦未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消防法：

　⑴第7條第1項：「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設計、監造應由消防設備師為之；其裝置、檢修應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

　⑵第9條第1項、第4項規定：「（第1項）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各類場所之管理權人，應依下列規定，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應依規定期限報請場所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主管機關得派員複查；……。（第4項）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其申請許可之資格、程序、應備文件、審核方式、許可證書核（換）發、有效期間、變更、廢止、延展、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與保存年限、各類書表之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⑶第38條第4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違反第九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行業務之規範、消防設備師（士）之僱用、異動、訓練、業務相關文件之備置、保存年限、各類書表陳報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許可。」

　⒉消防機構管理辦法：

　⑴第2條：「本辦法所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以下簡稱檢修機構），指依本辦法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高層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業務之專業機構。」

　⑵第11條第4款：「檢修機構應依下列規定執行業務：……四、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親自執行職務，並據實填寫檢修報告書。」

　⒊行為時（109年8月21日發布）消防安全設備及必要檢修項目檢修基準第四章自動撒水設備規定（下稱系爭設備規定）：「……二、綜合檢查：(一)密閉式撒水設備：1、檢查方法：切換成緊急電源供電狀態，然後於最遠支管未端，打開查驗閥，確認系統性能是否正常。並由下列步驟確認放水壓力：⑴應設有與撒水頭同等放水性能之限流孔。……⑵打開末端查驗閥，啟動加壓送水裝置後，確認壓力表之指示值。⑶對加壓送水裝置最近及最遠的未端查驗閥進行放水試驗。2、判定方法：⑴幫浦方式：A.啟動性能：(A)加壓送水裝置應能確實啟動。(B)表示、警報等正常。(C)電動機之運轉電流值應在容許範圍內。(D)運轉中應無不規則、不連續及異常發熱及振動。B.放水壓力：未端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l㎏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⑵重力水箱及壓力水箱方式：A.表示、警報等：表示、警報等應正常。B.放水壓力：末端查驗管之放水壓力應在1㎏f/cm²以上lOkgf/cm²以下。……」

　⒋系爭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限期改善、舉發及裁處時應依違又事實及法規認定之，並注意下列程序之合法、完整：……(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案件，應予以舉發(格式如附件四、五)，必要時得通知陳述意見(格式如附件六)。裁處時依違規情形，把握適當、公平、效果三原則，依表一至表十二之裁處基準表，慎選量罰。但於案情特殊或違法情節重大時，得依個案為公平適當之裁處，不在此限。」表六即系爭裁處基準表規定：「嚴重違規：……(七)依規定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等報告書表有不實情事。……第二次處十萬元於以下。……」。又系爭裁處基準表既屬內政部就辦理消防法第37條第1項、第38條至第40條、第42條及第42條之1規定之案件，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裁量基準，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所指之裁量基準（行政規則），又依行政程序法第161條之規定，其具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及屬官之效力，而行政機關依循行政規則執行法律，因之形成行政慣例，基於「平等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機關即不得任意偏離，進而構成「行政自我拘束」，由是該裁量基準乃「間接」衍生出外部效力，亦與比例原則無違，被告予以適用，於法並無不合。　　

　㈡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安康安檢小組舉發不實檢修佐證相片資料(下稱佐證照片，原處分卷第1頁)、系爭申報書(原處分卷第2-25頁)、舉發通知單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卷第26-27頁)、原處分及送達證書(原處分卷第28-29頁)、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1-39頁)等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㈢查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複查時，經打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末端查驗閥，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等情，有佐證照片及舉發通知單在卷可佐，惟原告向被告出具之系爭申報書就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原處分卷第16頁)，亦有系爭申報書在卷可稽，足認系爭申報書有關自動灑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欄位均為合格之記載內容，確與安檢小組複查時，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之情不符，顯見原告所屬從業人員未據實填寫系爭申報書，原告自有違反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規定之違章，被告審酌原告為第2次嚴重違規，依系爭裁處基準表以原處分裁處10萬元罰鍰，自屬於法有據。

　㈣次查原告自稱指派至系爭場所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人員係經消防設備士考試及格並依法領有消防設備士證書，足認該檢查人員應具有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能力，理應知悉應依系爭設備規定之方式檢查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並判定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之啟動性能是否合乎系爭設備規定之功能，最後將判定之結果詳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然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經被告所屬人員前往複查檢測，既有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未能確實啟動之情，系爭申報書竟仍為自動撒水設備幫浦方式「啟動性能」合格之記載，實難認原告所雇用之人員有依系爭設備規定實施各項檢查並將檢查之結果據實記載在系爭申報書中，是認原告僱傭之檢查人員就系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縱非故意，亦堪認有過失。又系爭場所自動撒水器設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均無維修紀錄及維修經費支出；另耕莘醫院人員於112年6月28日查看系爭場所之自動撒水設備，發現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啟，經開啟出水主閥後測試自動撒水系統恢復正常運轉，並無故障；依據目前醫院所查詢之資訊無法確知l12年6月28日消防泵出水主閥未開啟之原因，推知前一日時出水主閥應未開啟，然依目前資料無法確認何時開始未開啟，出水主閥之機房平時有上鎖，出水主閥之開啟與關閉並無規範須做成書面記錄等情，有耕莘醫院113年8月19日耕醫工字第1130005572號函(本院卷第97頁)、114年4月21日耕醫工字第1140001380號函(本院卷第209-210頁)及114年6月17日耕醫工字第1140003384號函(本院卷第235-236頁)在卷可參，是依上開耕莘醫院函文意旨，雖可推認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至耕莘醫院進行複查時，疑有因出水主閥未開啟而影響自動撒水設備未能正常運轉之情，然衡以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自l12年4月29日至113年8月19日期間，均無維修之記錄，且出水主閥之機房平時均有上鎖，可見出水主閥自l12年4月29日起至安檢小組於112年6月27日複查日之期間應無變更而為關閉之狀態，是若如原告所稱出水主閥有因關閉而影響自動撒水設備正常運轉之情事，原告檢查人員於112年4月24、25、26日及同年5月8日至系爭場所進行檢查期間（訴願卷第63頁），出水主閥即可能已處於關閉之狀態，原告檢查人員自可檢出自動撒水系統未能正常運轉之情形，然原告檢查人員於上開檢查期間卻未檢出自動撒水設備無法正常運轉，並逕在系爭申報書為系爭場所自動撒水設備檢查欄位合格之記載，就系爭申報書記載不實之違章自難認無過失，況自動撒水設備出水主閥究係何時關閉，何時開啟，並無具體紀錄可佐，是最終仍難以耕莘醫院前開函覆為有利於原告認定之依據。再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原告為專業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公司，對雇用之檢查人員自應負監督管理之責，原告未能提出其已盡監督管理義務，而可卸免推定過失責任之事證，自應依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就所雇用檢查人員之過失，負推定過失之責，原告前揭主張，應無可取。

　㈤原告復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於法未合云云。惟查舉發通知單背後所載注意事項第3點已有「接到本單起10日內得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出意見陳述書，如逾期未提出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訴願卷第119-120頁），是原告於接獲舉發通知單後，在被告為原處分前，當可提出意見陳述書為表達無誤；另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ll條第4項之規定，核與消防法第9條第4項授權訂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專業機構執行業務之規範及各類書表之陳報辦法之內容均無牴觸，亦未與消防法第38條第3項及同法第9條第2項係針對不實檢修之授權規定辦法衝突，自無違法律保留原則；再被告審認原告報請備查之檢修業務執行報告書表之不實情事，係就消防設備重要之自動撒水設備啟動性能為不實記載，違章情節堪稱重大而屬嚴重違規，並參諸原告此次為第2次嚴重違規，爰依系爭裁處基準表等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0萬元，未違反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裁罰範圍，亦無裁量瑕疵之違法，且系爭裁處基準表之規定，亦無逾越消防法第38條第4項、消防機構管理辦法第11條第4款之授權範圍，故原處分據為裁處自無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原告上開主張，均無足取。

五、綜上，原告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

　　決定遞予維持，均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經核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